
山东美晨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相关事项的 

事前认可意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

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独立董

事工作制度》的相关规定，作为山东美晨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的独立董事，对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的相关议案发表如下事前认可意见: 

1、经审阅，本次非公开发行方式发行A股股票（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符合

《公司法》、《证券法》和《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上市公

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考虑了公司

所处行业、融资规划、财务状况、资金需求等情况，相关议案充分论证了本次发行

的必要性，发行方式可行，发行方案公平、合理，有利于增强公司可持续发展能力

和市场竞争能力，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我们同意公司将与本次发行相关议

案提交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 

2、经审阅，本次发行对象符合《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

《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及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条件。公司以非公开

发行方式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50,000.00万元，发行对象为潍坊市城

市建设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及余振冀，公司分别与潍坊市城市建设发展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余振冀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票认购协议。潍坊市城市建设发展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潍坊市城市建设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参与本次非公开

发行，公司与潍坊市城市建设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票认购协

议构成关联交易。本次关联交易符合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发行价格和定价方

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等法

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定价方式合理、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

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分别与潍坊市城市建设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余振冀签署的《附条件生效的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协议》的条款及签署程序符合国



家法律、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

同意公司将与本次发行相关议案提交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 

3、公司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3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

等相关法规的要求，结合自身情况制订的《山东美晨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

年（2020年-2022年）股东回报规划》既重视了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又兼顾了

公司的可持续发展，符合上市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我们同意将上述议案提交公

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 

（以下无正文） 

 



（此页无正文，为《山东美晨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

十八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之签署页） 

 

 

 

 

 

独立董事：  

 

 

 

 

                                                                          

      金建显                 郭   林                赵向阳 

 

 

 

 

 

 

 

 

 

2020 年 3 月 15 日 


